海丰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局部空间改造项目
工程监理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海丰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局部空间改造项目工程监理项目
2. 采购人：上海海事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3. 项目概况：对供应链大楼局部空间进行改造，设立中大型会议室（无纸化办公系统）、多功能室、直播录播室、化妆休息间、茶歇沙龙区等。一层局部区域约530平方米，三层局部区域约670平方米。工程总投资约360万元，建安费约340万元。
[bookmark: _GoBack]4. 控制价：11万元。
5. 付款方式：施工过半，支付50%的监理费；工程竣工验收后，支付监理费余款（无息）。

二、监理人员、设备要求
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总监理工程师必须为投标人本单位的工作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注册专业须为房屋建筑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需具备市政建筑、测量等专业，并具备相应的监理工作经历。
本项目必须配备安全监理员1名。安全监理员需具备建设系统的安全监理员岗位证书，且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并附相关证明资料。
材料见证取样人员必须具有有效的工程试验材料见证资格证书。
中标人投标时的总监理工程师或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如有业绩不实或者存在挂靠行为，招标人有权要求撤换，直至要求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负责赔偿；在监理服务期限内，项目监理机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中标人投标时的项目监理机构人员未经招标单位书面批准不得随意调换。
中标人应当按照投标承诺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总监理工程师。在监理合同签订前，确需变更的，招标人或中标人提出中标候选人的总监理工程师变更要求，应重新招标或经过评标委员会评审通过；在监理合同履行中，确需变更的，按规定办理。所更换总监必须注册在本单位，且不得低于合同约定的总监条件。专业监理工程师需要调整时，总监理工程师应书面通知招标人和施工总承包人。
中标人应按法规及监理服务需求配备满足工程日常工作需要的仪器设备。

三、监理工作目标要求
①质量控制目标：质量验收一次合格率 100％，满足国家、上海工程验收质量标准。
②进度控制目标：按期完成施工节点目标，确保在规定的总工期内完成竣工。
③造价控制目标：对变更的实施情况进行记录，对工程量进行签认。
④安全文明管理目标：确保工程无重大安全事故，创建□市/■区级文明工地和标化工地。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以及《关于实施建设工程安全监理的指导意见》（沪建建管第 170 号文）等的相关要求。
⑤合同管理目标：完成本项目的合同跟踪管理及协助委托人的相关索赔事宜。
⑥信息管理目标：提供齐全的各类项目管理报表和签单，督促施工单位整理好工程技术资料归档。
⑦建筑节能目标：严格按照国家对建筑节能和环保的要求监督工程实施。

四、监理工作内容
[bookmark: _Toc433126116]1. 机构人员
[bookmark: _Toc433126117]1.1监理人应采用国家颁布的《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50319-2013）、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建筑市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1年1号文）及有关行业标准执行相关监理工作。
1.2监理人应按照投标文件约定组建项目监理机构进驻施工现场，实行总监理工程师现场负责制。
1.3监理日志和监理提出的整改通知书，必须由总监理工程师或者其委托的具有相应资格的监理人员签字。
1.4监理人应当加强施工现场巡查，现场有施工作业时，必须有符合规定的监理人员到现场实施监理。
1.5监理人应当对分包单位资质和人员到岗情况实施检查，对于施工现场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发现、及时制止。
1.6对质量安全隐患，监理人应当要求承包人停工，监理人同时书面报告招标人。
2. 质量控制
[bookmark: _Toc433126118]2.1熟悉施工图，参加设计交底会议，提出相关建议或意见；
2.2审查和批准施工组织设计，核实并签发施工必须遵循的设计要求、采用的技术标准、技术规程规范等质量文件；
2.3检查施工许可等手续的办理情况，向委托人提交检查报告；
2.4审查工程开工条件，检查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5复核和审查承包人、分包人以及材料、设备、构配件等供应单位的资格及发包手续、备案情况等；
2.6审批工程项目单位工程、分部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并依据监理规划分析、调整和确定质量控制重点、质量控制工作流程和监理措施，制定质量控制的各项实施细则、规定及其他管理制度；
2.7检查督促承包人建立健全适合于本工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能切实发挥作用，督促承包人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工作；
2.8协助委托人移交与项目施工有关的测量控制网点；审查承包人提交的测量实施报告，并依据监理规范要求检查和复合有关测量成果；
2.9审查承包人自建的试验室或委托试验的试验室；审查批准承包人按合同规定进行的材料、工艺试验及确定各项施工参数的试验；
2.10审查进场工程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及施工承包人按有关规定进行的试验检测结果。必要时，监理人可按合同约定进行一定数量的抽样检测试验；
2.11施工质量进行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在加强现场管理工作的前提下对重要部位和关键工序应采取旁站监理；对施工质量情况及时作好记录和统计工作，对发现质量问题的施工现场及时进行拍照或录相；
2.12组织或参与质量事故的调查，审批事故处理方案，并监督质量事故的处理；
2.13组织并主持定期或不定期的质量检查会和分析会，分析、通报施工质量情况，协调有关单位间的施工活动以消除影响质量的各种外部干扰因素；
2.14对工程项目的检验批、分部分项工程、单位工程等及时进行施工质量验收和质量评定工作；
2.15审查竣工资料，协助委托人组织竣工预验收；
2.16参与委托人组织的竣工验收，提交质量评估报告。
3. 进度控制
3.1熟悉招标文件和合同文件中有关进度的条款；
3.2审核、分析施工总承包单位及各专业分包单位、设备供应商的进度计划；
3.3审核施工总进度计划，并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控制其执行，必要时，监理及时提出施工总进度调整建议；
3.4审核项目施工各阶段、年、季、月度的进度计划，并控制其执行，必要时作调整建议；
3.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要时采用计算机辅助进行进度计划值与实际值的比较，每月、季、年提交各种进度控制报告。
[bookmark: _Toc433126119]4. 造价控制
4.1对工程实际进展情况作好完善的记录和必要的签证；
4.2对工程的修改、变更以及返工等情况作好完善的记录和必要的签证；
4.3对与工程有关的措施等作好完善的记录和必要的签证；
4.4每月进行投资计划值与实际值的比较，并提供相应报表；
4.5参与工程付款审核；
4.6参与审核其他付款申请单；
4.7参与审核及处理各项施工索赔中与资金有关的事宜。
[bookmark: _Toc433126120]5.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433126121]5.1审核专项施工方案、督促承包人落实安全保证体系；
5.2督促承包人履行安全、文明施工保障义务；
5.3协助招标人组织工地安全检查；
5.4协助制订项目委托人的应急措施；
5.5协助处理安全事故；
5.6督促承包人组织工地卫生及文明施工检查；
5.7督促承包人协调处理工地的各种纠纷；
5.8督促承包人组织落实工地的保卫及产品保护工作。
5.9总监理工程师通过监理管理信息平台，按照管理部门规定的内容，定期向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报送施工现场监理情况的报告。
6. 合同管理
6.1协助委托方处理有关索赔事宜，并处理合同纠纷;
6.2进行施工合同的跟踪管理并定期提供合同管理的各种报告。
[bookmark: _Toc433126122]7. 信息管理
7.1进行各种工程信息的收集、整理、存档；
7.2定期提供各类工程项目管理报表；
7.3建立工地例会制度,并作好会议记录；
7.4督促各承包人整理工程技术资料。


